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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铁西区西三环街道
家宁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不
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
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
障基金结算案

沈阳市铁
西区西三
环街道家
宁社区卫
生服务站

66717562
62101061
7B2001

王迪

该院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
障基金结算的行为，造成医保
基金损失金额495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5号）第十五
条第二项“定点医药机构应当确保医疗保障基金

支付的费用符合规定的支付范围…”的规定，依

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5号）第三十八条：“定点
医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整改，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造成医疗
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处造成损失金额1倍
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
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违
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
处理（第六款）”：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
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对沈阳
市铁西区西三环街道家宁社区卫生服务站处医疗
保障基金损失金额495元的1.5倍罚款，共计74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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